
“一本密封的书”

———１９世纪后期委办译本传播与使用状况考析

刘　 云

　 　 摘　 要：在 １９世纪《圣经》汉译史上，委办译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麦都思与王韬所追求的“优雅端正的
文言”，为该译本带来了高度声望；然而，另一方面，过于艰深的文言也使得委办译本无法在中下层民众中有

效传播，甚至被不少传教士称为“一本密封的书”。文章以 １９世纪 ６０至 ８０年代围绕委办译本的相关论争为
主要研究对象，依据大英圣书公会所藏之原始档案资料，在厘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试图探索委办译本所使用

的“标准文言”，究竟对其在 １９世纪中后期的实际传播范围和使用情况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而又如何改变了
《圣经》汉译的翻译理路；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索近代中国的书面语言使用状况及关于不同语言的社会

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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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新教《圣经》汉译史上，直至和合本出版之前，委办译本一直是 １９ 世纪最为声名卓著的《圣
经》中文译本。该译本是新教在华的第一个“联合译本”，由英美传教士组成的代表（委办）委员会共同

承担翻译工作，故被称为“委办译本”。①对该译本贡献最大的无疑是著名英国传教士麦都思（Ｗ．Ｈ．Ｍｅｄ
ｈｕｒｓｔ），他被称为“‘委办’代表们的精神领袖”，而在翻译原则与语言风格方面，其中文助手王韬则居功
甚伟。②委办译本出版后获得了诸多赞颂，１８９４ 年与 １９１１ 年，委办译本两度被选为“唯一配得上呈献给
清廷的圣经译本”，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它在当时的崇高地位。③

委办译本所获得的声名与它所使用的“优雅的文言”有着紧密关联，韩南曾指出：“这一译本因其出

色的译文风格而赢得了高度赞誉。……由于该文本坚持使用后来被传教士称为‘深文理’（ｈｉｇｈ ｗｅｎｌｉ）
也即‘标准文言’来翻译，它要比其他任何《圣经》中文译本都更要为中国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阶层

读者所接受———其实，该译本也是第一部以中国知识精英为诉求对象的《圣经》中译本。”④然而，“标准

文言”在为委办本赢得名望的同时，也招致了诸多批评：部分传教士对麦都思和王韬的翻译原则提出质

疑，认为他们仅仅为了迁就修辞、便轻易牺牲原文的意义；⑤而另一部分传教士则从实际传播效果出发，

指责委办译本的语言过于艰涩，对中下层民众而言难以理解，传播范围相当受限，甚至略带愤怒地称之

为“一本密封的书”。尽管委办译本目前已基本退出了流通范畴，但以今日的眼光观之，１９ 世纪后半叶
围绕委办译本使用情况的论争，依然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它可以提供一个不可多得的角度与丰富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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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帮助现代研究者了解“标准文言”在晚清下层民众中的接受情况，进而更为清晰地勾勒出由晚清至

五四语文变革的背景与意义。

由于委办译本在新教圣经汉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翻译原则与语言风格又争议颇多，故而围绕着

上述论题，韩南、尤思德、赵晓阳、段怀清等前辈学者已经做出了诸多精彩的讨论。然而，到目前为止，关

于另一方面的批评———“标准文言”对委办译本在传教工作中造成的限制，似乎尚未有研究者进行系统

的梳理和检验。笔者曾在拙作《近代圣经汉译中的语言选择（１８２２—１９１９）》中涉及该问题，但因其并非
讨论重点，故亦未能深入探究。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希望以 １９世纪 ６０至 ８０年代围绕委办译本的相关
论争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据大英圣书公会（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ｉｂｌ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所藏之原始档案资料，在系
统厘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索委办译本所使用的“标准文言”，究竟对其在 １９ 世纪中后期的实际传播
范围和使用情况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而又如何改变了《圣经》汉译的翻译理路；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

探索近代中国的书面语言使用状况及关于不同语言的社会想象。如此，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原始史料的

梳理，抛砖引玉，为后续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基础，另一方面，笔者亦希望借助对晚清文言使用状况的探

究，为近现代语文变革描补一条长期以来较易为人忽略的线索。

一　 密封的书：委办译本的传播缺陷

对于委办译本所使用的文体及翻译原则的批评，自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未停止过。尽管 １８５０ 年上海
委员会投票决定的结果是希望得到一部“浅白和平易文体的译本，例如可供受过中等教育程度的人所

能阅读和理解”，但这一原则实际上并未被麦都思所接受，相反他嘲笑这种想法最终导向的将是“《三国

演义》式的小说自由文体”，不仅全无严肃性可言、而且会被有识之士所轻蔑。①对于那些认为这部译本

所使用的“标准文言”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难度过高、将会降低其传播效果的担忧，麦都思以其一贯的风

格犀利地反驳道：

我们这些代表并无意声称，在这部译本中所采用的文体，即使是一个对中文只有一知半解

的外国人也能轻易读懂，因为这本来就不是我们的翻译目的，这与他们并无关联，他们也无须

考虑在试图理解这部译本时将会遇到多少困难。然而，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外国人如果觉得委

办译本的文体甚为难懂，那么，当他们试图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独立翻译任何一页关于政府、

道德、宗教信仰的中文作品时，甚至哪怕只是试图翻译一个生活中常见的简单布告时，都会遇

到同样的困难。一些外国人无疑更喜欢之前的新教来华传教士们在新约译本及传教小册子中

所采用的文体；为了将之与其他文体区分开来，我们应该给这种外国式的文体取个名字，或者，

就像戴维斯爵士所称呼的，“传教士体”。如果将这两种译本同时放在一个对我们的体系一无

所知的中国人手中，并且他确实认为后者比前者好的话，那么代表们一定会承认他们做错了

事，并且以最大的谦恭和勤勉来彻底重译。但是，如果这个译本被证实是以所有被认可的著作

中普遍使用的文体所写就的，并且能够被任何熟谙经典著作的本地人轻而易举地理解的

话，———那我们要说，这就应该是在新约译本中被选择、并且在旧约译本中继续使用的那种

文体。②

麦都思的目的十分明确，他希望使《圣经》“成为可能影响文人学者的中国文学作品……按此观察，

他们是深植在早期耶稣会士的传统中，后者想通过与文人学者的接触，增加在中国的影响力”③。然而

事实却证明，对于译本文体的上述担忧并非全无道理。当麦都思强调委办译本才是最适合“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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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的时候，显然，他所想象的目标读者群是以“文人学者”为代表的智识群体，而非“粗俗无文”的“引

车卖浆之徒”。但是，不幸的是，纵观 １９世纪新教传教史，能够成为潜在信众的却主要是后者而非前者。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二十余年中，愿意皈依基督教的，依然以生活贫苦的底层民众为主①：“中国的有教养

的教徒的人数却是微不足道的。……中国有了基督教信徒，但是如上所述，他们从来人数不多，也几乎

只限于贫苦的农民和市民、犯罪分子和其他声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锥之地的人。对

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像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不仅缺乏号召力，也好像是一种明显的威

胁。”②１８６９年，针对英国公使阿礼国所提出的“传教士未能充分发展上层信徒”的主张，杨格非（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Ｊｏｈｎ）在公开信中解释道，英国传教士一直以发展文人信徒为要务，但是纵观过去二十年的传教历程，该
工作的成效极为惨淡；文人阶层往往以中国传统文化自傲、因而对基督教的教义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

相反，底层民众倒更容易为福音所吸引：“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中大多数都是劳动阶

层的人。几乎每个传教工作站都夸口说那里有一些文人的信徒，但是他们并不是我们最为积极、虔诚和

聪慧的信徒。”③

这种传教愿望与实际的严重割裂，使得以文人学者为主要目标群体的委办译本，在实际传教工作中

显得颇为棘手、不合时宜。这一问题可以由以下事实得到证明：委办译本新旧约全本出版于 １８５４ 年，然
而，仅仅在两年之后，关于委办译本是否需要经历大幅修订的争论便被放在了大英圣书公会的案头，纵

观该会历史，这是颇不寻常的。尽管大英圣书公会最终驳回了要求修订的动议，但即使是委办译本的拥

护者，如理雅各（Ｌｅｇｇｅ），在维护其权威与声誉的同时，亦不得不委婉地承认，该译本所使用的文体对普
通人而言可能有过深之嫌。④而委办译本的批评者则讲得更不客气，汤雅各（Ｔｏｍｌｉｎ）以尖锐的口吻攻击
委办译本：“对于人民群众而言，该译本过于庄严晦涩，因而毫无用处。……它的作者们，通过顽固地拒

绝给普通人的头脑提供简单明了的翻译，故意剥夺了向绝大部分中国人———可能有三亿人之众———传

播关键知识的机会。”⑤他激烈地主张，实际传教工作所需要的是，也只可能是一部“朴素而忠实”的译

本，绝非委办译本所使用的“华而不实”的文体。⑥

汤雅各的攻击令大英圣书公会颇为尴尬———尤其考虑到他的资历和声望，其意见更不能等闲视之。

以慕维廉（Ｍｕｉｒｈｅａｄ）、伟烈亚力（Ｗｙｌｉｅ）和慕稼谷（Ｍｏｕｌｅ）为代表的一部分传教士，依然试图维护委办译
本的权威性，认为在中国人眼中，只有这样的文体才能够与《圣经》的崇高地位相配，虽然他们同时也承

认由于文体的原因委办译本的传播范围受到了局限。⑦但是，委办译本在实际传教工作中难以使用，这

一点在 １９世纪 ６０年代之后已经成为了大部分传教士的共识。１８６９ 年，凯尔（Ｋｙｌｅ）牧师在总结委办译
本在南方各省的使用情况时指出：“对于大众阅读而言，它（指委办译本）几乎是全然无用的。”因此，这

些省份的传教士纷纷表示他们急需当地的方言口语译本。⑧实际上，以委办译本为代表的深文理译本的

“难于使用”反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方言与官话译本在 １９ 世纪中后期的蓬勃发展，相关影响笔者将会在
下一节中予以详述。而这一现象反过来又加剧了对委办译本的不满，到 １９世纪 ８０年代，有的传教士甚
至拒绝向大众售卖委办译本，因为它所使用的“标准文言”对普通民众来讲是非常难以理解的，这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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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们感觉到自己向他们出售该译本的行为无异于欺骗。英国传教士佩顿（Ｐａｔｏｎ）在写给大英圣书
公会代理人①台慕尔（Ｓａｍｕｅｌ Ｄｙｅｒ）的信中便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的愤怒：

我感到我的工作陷入了迷茫之中，在出售《圣经》时就好像我在欺骗那些购买者一样，因

为我知道，在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掌握、甚至仅仅是读懂其内容。正如你所知道的，

深文理《圣经》是目前最为重要的译本，……长期以来，我一直明白这些人无法读懂（我们目前

所销售的）《圣经》，我相信我在售卖一本密封的书。一位年长的传教士曾说：“只有不多于百

分之一的人能够阅读我们所售卖的深文理《圣经》，而这百分之一的人中的绝大多数也并不理

解他们到底在读什么。”……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在中国基督徒群体之外这本书几乎没什么用

处，并且由于只有少数基督徒能够阅读，传教士们不得不使用罗马拼音字。您应该明白我所阐

述的这些事实都是确定无疑的。②

杨格非（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Ｊｏｈｎ）也用他惯常的嘲讽语调验证了佩顿所指控的事实———委办译本在实际的售
卖工作中相当失败：

我知道一些教友依旧希望维护“委办译本”的文体，并因此并不赞成我的尝试。然而，我

相信他们误解了中国特别是中国教会的需要。我并非委办译本的敌人，当我说委办译本实际

上已经被这片土地上的教会所放弃并且对教友而言它是一本密封的书的时候，我只是在陈述

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们的售书员已经感觉到分发委办译本无异于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因为

那些购买它的人并无法阅读它；基于同样的缘由，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对从购书者手中接受金

钱产生了严重的道德疑虑。③

委办译本不仅在南方各省受到了挫败，在北方官话区的情形甚至更糟：由于北京官话译本所取得的

巨大成功，委办译本几乎完全退出了实际的传教工作。１８９２ 年，理一视（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ｅｅｓ）在一篇发表在
《教务杂志》的文章上指出，他本人已经“超过 ２０年几乎没有翻开过文理圣经，在北方，它对我们而言几
乎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我从未（除却作为参考以外）在公开讲道中使用过它。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恐

怕只有不足百分之一的人能够跟我一起读这本书，更别提理解它的意义了”。④

这三位分别工作于华南、华中和华北的传教士，在委办译本的文体问题上取得了令人惊讶的一致意

见———而且使用了几乎一致的表达方式：委办译本被反复描述为一部对大众而言“密封的书”，能够阅

读它的人“百中无一”，因此在传教工作中可以确定是“无用”的。或许我们可以推想，在此时，认为委办

译本无法用于传教和讲道，已经近乎成为新教在华传教士的一种“普遍共识”。有趣的是，正如韩南所

指出的，在委办译本最初诞生的时候，对于它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翻译原则上，主要涉及文体的部分也更

多地是在担心麦都思和王韬可能会为了追求“优雅的标准文言”而产生了“因词害义”的后果。⑤然而，在

二三十年之后，文体对传播效果造成的限制，却取代了翻译原则成为对委办译本不满的主要根源。尽管

汤雅各略带夸张地认为在委办译本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希伯来和希腊文词汇被“误译”了⑥，但是在 １９
世纪 ８０年代，“误译”已经不再是工作在一线的传教士们对委办译本本身所抱怨的重点———这也并不
难理解，如果委办译本几乎已经退出了日常使用的范畴，甚至像理一视所承认的那样“二十年来几乎从

未被翻开过”，谁又会真正关心里面存在多少可能的误用呢？而另一方面，在 １９ 世纪后半叶，新教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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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圣书公会是近代新教圣经汉译史上最为重要的翻译计划赞助者和圣经出版机构，其在华代理人主要负责汉语《圣经》译本

的编印与售卖工作。详细介绍见麦金华：《大英圣书公会驻华经理与〈和合本〉中文圣经翻译关系的探析》，《近代基督教史研究集刊》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年第 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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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并不理想。以福州为例，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中华基督教会闽中协会前 ２０ 年间信徒仅 ６４ 人，美以美
会传教十年仅得长乐商人陈安一人……新教在近代初期传播局面远不如天主教，传教前 ２０ 年入教者寥
寥无几”。①据赖德烈的统计，在 １８９７ 年，新教的信徒数目只相当于天主教的十分之一。②尽管造成这一
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忽略的是，以麦都思为代表的希望通过影响“文人学者”来推动基督教

传播的想法，在这段时期经常成为反思的对象；而以下文将介绍的戴德生为代表的“偏重底层”的传教

方式则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相应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传教士们对于委办译本的评价———当

传教的重点不再是“藉影响一个人带领一百万人信主”而是直接对来自底层的一百万人宣讲的时候③，

一部用“底层民众听得懂的话语”写成的圣经译本，自然比“符合文人学者趣味的标准文言”更为实际。

二　 浅文理、方言与官话：委办译本的影响

委办译本被证明难以在实际传教工作中使用，这一事件对晚清圣经汉译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为

直接的后果便是浅文理译本的兴起。这种文体被认为是兼具文言与官话之长，既像前者一样可以超脱

地域的限制、受到智识阶层的欣赏，又像后者一样，对于中下阶层的读者来说更加通俗易懂。杨格非在

１８７７年的传教士大会上曾经大力宣扬浅近文言的优点：
（与官话相比）浅近文言也几乎同样明白易懂，同时在非官话区可以更好地被理解。对于

除了文人学者之外的任何人而言，深文言都是难以理解的；即使对文人学者们来说，当他们对

作品的主题并不熟悉时，也常常会难以找到文本的意义。而对那些在我们的书籍的购买者中

占了绝大部分的普通大众读者而言，它更是一种陌生的语言。我认为，我们所出版的书籍中的

主体应当由浅近文言或白话写成，无论其目标读者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④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 １８９０年的传教士大会上，浅文理译本最终被确定为三部和合本中最为重
要的一种：甚至有不少传教士认为，三部使用不同文体的译本的翻译计划并无根本性的必要，“很多传

教士倾向只有一部译本，既非太深奥亦非太浅白，他们相信这已经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只是出于对

委办译本权威性的维护，大会才将深文理译本的修订计划加入其中。⑤尽管 １９０７年的浅文理新约因为太
过拘泥于直译的原则而遭受了出乎意料的失败，但在 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的近三十年间，浅文理译本确
实被视为是“最有希望的译本”和“真正符合大众需求的译本”；而这实际上正是由于委办译本在传播中

所遇到的挫折，使得大部分传教士放弃了对深文理译本的幻想，浅文理译本才因此成为未来“通用译

本”的最有力候选对象。⑥

委办译本的传播困境所造成的另一项间接的（但同时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则是在客观上促进

了官话与方言译本的独立发展。以麦都思为代表的传教士曾经希望建立一种《圣经》译本的翻译与传

播模式，在该模式中，深文理译本（如委办译本）占据首要地位，而作为“口语语体”（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 ｓｔｙｌｅ）的官
话与方言译本，则附庸于前者之下，成为给相对难懂的文言译本提供的阐释与辅助。最早的官话译

本———１８５７年南京官话本与委办译本之间的关系，为此提供了极好的例证。根据记载，南京官话本并
非由原文直接译出，而是由一个不懂原文的南京士子“在麦都思与施敦力的监督之下”，从委办译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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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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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泉清：《“弟兄之辩”：近代福州天主教与新教传播之比较》，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１年，第 ７０—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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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峰：《戴德生与李提摩太宣教方式之比较》，见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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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论述参见笔者《寻找适合大众的译本———浅析 １９世纪后期传教士对于浅文理译本的不同态度》，《基督教学术》第 １３辑。



写为官话的。①这部译本自问世之日起便饱受争议，特别是由委办译本“转译”的翻译方式，使得其准

确性几乎没有保证。宾惠廉（Ｂｕｒｎｓ）批评这部译本的错误过多，以至于无法使用。②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大
英圣书公会曾经考虑请杨格非主持一项针对南京官话译本的修订工作，但后者在仔细审阅之后则拒

绝了该要求：“我认为您并没有意识到，要将南京官话本修订为一部准确的译本，将会需要多大的工作

量。事实上，这将意味着从头到尾的重写与再塑。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可以将它变为一部译本应是的

样子。”③

南京官话译本的翻译方式代表了传教士们对于“口语语体译本”的传统看法———主要“作为文言译

本的配搭”而存在。④施敦力（Ｓｔｒｏｎａｃｈ）解释过两者之间的关系：“《委办译本》极适宜成为标准的经书，
可供记忆，不论是在学校或成年的学者中———而且它的首要宗旨是让普通读者明白‘神赐给人的道’。

官话译本更适宜于高声诵读，如此可以让那些不会阅读的人得以明白。”⑤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官话

（以及方言）译本的主要作用，是将深文理委办译本翻译为当地的口语，以供传教士在传道宣讲时直接

使用。因此，它必然要从委办译本译出，以与后者保持一致。可以看出，在这样的一种传播模式之下，官

话与方言译本的地位并不高，受到的重视不足，其准确性也往往堪忧；因此，杨格非在提到这些译本时，

将其称之为“一种可怜的代用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为之感到羞愧，虽然在很多地方除了使用它们我

们别无选择”⑥⑦。

然而，这种情况在 １９世纪 ６０年代开始发生了改变，作为转折的标志，便是戴德生主持下的宁波方
言译本，以及英美传教士联合翻译的北京官话译本。这两部译本的出现，标志着方言与官话译本开始试

图完全脱离文言译本作为“独立的重要作品”而存在。戴德生宁波方言新约的翻译动议提出于 １８６１
年，在他的计划中，这部译本应当使用丁韪良与陆赐的罗马拼音字方案，从希腊文原文直接译出。⑧上述

动议甫经提出，便激起了广泛论争，其中最激烈的部分便是对源文本的选择———如果按照戴氏的计划，

从希腊文直接进行翻译，那么这个译本毫无疑问将成为一项独立性极强的工作，和委办译本之间没有直

接的关联。慕稼谷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方言译本的地域限制严重，并且罗马拼音字的适用人群亦十

分有限，因此，该译本不值得从希腊文直接翻译———这会大大增加翻译难度和工作量；相反，应当参照南

京官话本的例子，直接从委办译本转译，将其定位为“为委办译本提供的释义集注”：

然而，该译本的适用地域必然被限制在宁波城周边最多 ３０ 英里的范围之内，并且从智
力上来看，它也只适合于我们的皈依者、慕道者、仆人和学童中那些不识字的群体。当然了，

这个译本对其他人（基督徒）而言也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特别是作为参考。然而上述用途被下

列事实严重地限制住了———译者们（如果我对当前的修订者们的意图并未产生误解的话）选

择了从希腊文重新翻译，这将使其成为一个独立于大英圣书公会目前所使用的文言圣经的新

版本。……在我看来，目前应当做的是（或许在某些地方已经做了），为相对难懂的文言圣经

提供一部释义集注。或许有些传教士，包括我亲爱的弟兄高富（Ｇｏｕｇｈ）牧师，会认为大英圣书
公会的文言圣经缺陷甚多，并且采用的翻译方式太过自由、不够忠实原文，因此如果我们使宁

波方言译本成为其附庸的话，那将是帮助这个错误继续长存的行为。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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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稼谷的上述论述显示出，当时，对委办译本的不满实际上是促使传教士动手翻译方言圣经的重要诱因

之一，而反过来，委办译本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经常被指摘的“因言害义”，也给了方言译本的

译者们足够的借口，使他们把这部译本当作是独立的作品而非委办译本的附庸。然而慕稼谷依然坚定

地维护了委办译本的优越性，他认为委办译本使用的是“优雅而清楚的中文，能够令学者满意……对于

任何尝试过这项任务的人而言，这个译本都是一项卓越非凡的成就。”他坚信委办译本是“最适合中国

人的译本”，传教士可以把它放在中国基督徒的面前，毫无愧色地宣称，这就是“那部《圣经》”，而其他译

本完全不能承担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重任。①大英圣书公会在华代理人伟烈亚力也支持慕稼谷的观点，

他强调“只有文言才是中国人的唯一书面语”，因而委办译本与方言译本之间的关系必须被厘清：前者

“毫无疑问是唯一的标准译本”，后者只是对前者起到辅助的作用。②

但是，尽管存在着种种反对意见，戴德生宁波方言新约的翻译计划最终还是几乎全盘被批准。

特别是允许它从希腊文基础文本直接翻译，而不必与委办译本保持一致，显示出大英圣书公会对方

言译本的重视程度在上升：方言译本开始更多地被视作是“独立于委办译本的新版本”，而非“为相对

难懂的文言圣经所提供的释义集注”。新的观点兴起当然是由于方言圣经在实际传教中发挥的良好

作用，而大英圣书公会态度的松动，也进一步推动了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方言与官话圣经翻译热情的高
涨。１８６９ 年，广东地区的传教士们联合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重新翻译一部广东方言新约。该译本
的特点在于，首先，它将以希腊文“公认经文”（Ｔｅｘｔｕｓ Ｒｅｃｅｐｔｕｓ）为基础文本；其次，它将被所有广东地
区的传教士一致接受使用———换而言之，其翻译目的是制造一部广东方言“口语语体的标准译本”。③而

在更早的时候，在北京，另一个新的官话译本也正在筹备之中———即后来广受好评的北京官话译本。与

广东方言联合译本类似，北京官话译本从一开始便被视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独立作品，而非文言圣经的附

庸，这从两个译本都精心组织了由不同国籍的传教士参与的翻译委员会，并且由希腊文原文直接翻译，

便可以明显看出。北京官话本和南京官话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研究者的问题之一，根据对原始档

案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在最早期，北京官话本翻译委员会曾经考虑要将南京官话本作为主要参照之

一④，从 １８６４年的《约翰福音》试行版中也可以看出南京官话本“某些用语的痕迹”⑤，但到了后期，当北
京官话本翻译委员会对这个译本的意义抱有越来越高的期许、甚至希望它能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通用

译本之后，⑥他们开始小心谨慎地消除南京官话本的印记。艾约瑟试图强调，北京官话本不像南京官话

本那样是一个粗制滥造的附属性产物，它更接近于委办译本，是富于文学品位的优雅作品。⑦而在白汉

理致美国圣经会的信中，南京官话本更是被直接排除出了北京官话本的参照对象之外。⑧尤思德指出，

在试图去除南京官话本影响的背后，表现出北京官话本翻译委员会对官话认识的改变：“这可以从北京

官话译本删除了口语化的感叹虚词、采纳了语体更古典的字词，或减少使用代名词和量词中看出来。官

话成为一种书写语体，不再被视为单纯只是口语官话的复制品，而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独立的文学

体裁。”⑨

伴随着官话和方言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一种新的关于文言与官

话 ／方言关系的看法，开始在传教士中流行起来：文言被视作是“僵死的拉丁语”，注定会被时代所淘汰；
而官话 ／方言则被比作是新兴的“欧洲各国的民族语言”。最早使用这一比喻的是公孙惠（Ａｄａｍ
Ｋｒｏｌｃｚｙｋ），在向大英圣书公会阐释广东方言联合新约的重要性时，他将委办译本称为“中世纪的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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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译本”，认为文言文正像拉丁文一样，必将退出日常使用的领域，未来的《圣经》译本需要朝着“言文

一致”的方向发展。①这一生动的比拟迅速被传教士们广泛接受，理一视在论述文言和官话的关系时，用

更为坚定的口吻表示：“我不认为文言现在是中国的通用语言，就像拉丁文也不是欧洲的通用语言一

样。……如果中国今日有一种国语的话，那么肯定不是学究们所使用的半死的文言，而是官员与人民都

同样熟悉的‘官话’。”②在传教士看来，上述对欧洲近代语言变革的比附，必然会导出一个“不言而喻”

的结论，即近代中国正如欧洲一样，亟需一场指向建立“言文一致”的国家语言的语文革命。麦金华指

出：“欧洲地方语发展成国家语言的例子，令传教士支持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及带有目的论成分的语言

观，就是语言处于转化的过程，而每一个国家都必定像英法一样，拥有一种言文一致的国家语言……

‘一种通行整个帝国的共同思想载体和沟通媒介’。”③这套话语模式，在晚清传教士试图抬高官话与方

言《圣经》译本的地位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它是否对当时与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则是

一个十分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行文至此，对于委办译本在 １９世纪后期的实际传播效果和影响，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委办译本标志着深文理译本这一模式走到了尽头，它在文化声名上与实际使用中的撕裂性，证明了优雅

端正的“标准文言”并不适合用于向“大众”传教，这直接促成了浅文理译本的兴起。而另一方面，委办

译本由于过于难以使用，并且“为了追求语言的优雅而牺牲了正确的意义”④，反而为之前更多地依附于

文理译本而存在的官话与方言译本提供了独立翻译的正当理由，在客观上促进了后者的地位抬升。而

随着官话与方言译本更多地被视为“重要的独立作品”而非“文言圣经的附庸”、并在传教工作中发挥了

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一种新的话语模式也逐渐兴起，文言与官话 ／方言间关系的传统认知得到了改变：文
言不再被看作是“中国人的唯一书面语”，而被比拟为“僵死的拉丁文”；而更为“言文一致”的官话与方

言，则被视作是未来中国语言变革的发展方向。晚清传教士从自身实践经验中得出的上述结论，与近现

代语文变革的倡导者们所使用的论述模式，实有异曲同工之处。笔者希望，随着历史细部被更多地还

原，我们可以为晚清语文变革勾勒出一幅更全面的图景。

（责任编辑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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